
第一層決行                                                             檔號:109/360103.02 

                                                                       保存年限：永久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第 146次局務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2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二、地點：市政大樓 N202會議室 

三、主席：局長劉奕霆                           紀錄：傅武嫦 

四、出席人員： 

    副局長李麗珠 主任秘書蕭君杰  專門委員沈永華  專門委員江春慧    

    行銷科長洪梅雲   發展科長闕玉玲    產業科陳雅慧（技正張俊明 代）  

    旅遊科長朱品澤 出版科長謝佩君行政科長葉煥輝  電臺臺長陳慈銘  

    視資室主任彭議霆  人事室代理主任王儷峰  秘書室主任王施佳 

    會計室主任潘冠男（科員何劭葳 代）  政風室主任靳潔欣  秘書陳木松     

    股長陳其睿  專員翁嫆琄（請假）   輔導員黃筱雯   研究員張君潔       

    研究員任立美    

五、指裁示事項： 

  (一)請各科室注意有關武漢疫情防疫口罩儘量撙節使用並核實控管，以

因應疫情的不同變化與不同階段。 

  (二)針對本局電子發票使用率，請會計室每月提供各科室採購資料,並由

各科室由研考專員或編審擔任 PM，將每月所採購案件予以檢視並統

計紙本與電子發票件數以及比例，檢討不能使用電子發票之原因及

提出精進方法,請科室主管於下週主管會議提出 1月份報表說明。 

  (三)為使本局公文處理日數能夠提升，請人事室、政風室以及產業科針

對 1月份公文平均處理日數多的文件進行檢討並於下週主管會議提

出說明，並請秘書室協助每月提供各科室公文資料，以利科室主管

瞭解同仁公文承辦案件時效後予以加強輔導及協助改善。 

  (四)本府「108年廉能楷模」選拔，本局產業科提報稽查員鄭家宏，積

極查察涉毒、性交易非法旅宿事蹟，經本日局務會議審查結果，符

合「臺北市政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六款「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

獻」，同意薦舉報府複審。 

(五)本局 108年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抽籤作業，經於本次會議中由主席公

開抽籤，擇定由會計室主任潘冠男、臺北電台行政課課長林立晨為

抽樣審查對象，其中電台行政課課長林立晨同時為前後年度財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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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審查對象。 

(六)本局業務管轄大都會涉及接觸第一線民眾的行業（旅行社、旅館、

有線電視等），針對防疫的部分，請各科室對於主管業務的防疫措

施要預先擬定防疫對策供行銷科彙整，以利對外宣導。 

六、散會：上午 10時 04分 


